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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19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24.91亿元（一般债务309.12亿元、专项债务115.79亿元）。州级2019年债务限额169.97亿元（一般债务135.67亿元、专项债务34.3亿元），其中：州本级2019年债务限额167.13亿元（一般债务133.83亿元、专项债务33.3亿元）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年债务限额2.84亿元（一般债务1.84亿元、专项债务1亿元）。各县市合计254.94亿元（一般债务173.45亿元、专项债务81.49亿元）。
二、2019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09.74亿元（一般债务218.43亿元、专项债务91.31亿元）。州级2019年债务余额132亿元（一般债务111.67亿元、专项债务20.33亿元）,其中：州本级2019年债务余额130.16亿元（一般债务109.83亿元、专项债务19.34亿元）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年债务余额2.84亿元（一般债务1.84亿元、专项债务1亿元）。各县市合计177.74亿元（一般债务106.76亿元、专项债务70.98亿元）。
三、2019年红河州转贷地方政府债券共计47.26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4.41亿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11.63亿元、新增专项债券27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4.22亿元。
2019年州级转贷地方政府债券共计6.24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0.01亿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4.04亿元、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1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1.19亿元。州本级转贷地方政府债券共计6.24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0.01亿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4.04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1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1.19亿元。
四、2019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44.71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15.35亿元、专项债务27.36亿元。州级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10.77亿元均为州本级债务还本支出，其中：一般债务3.88亿元、专项债务6.89亿元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债务还本支出。县市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合计31.94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11.47亿元、专项债务20.47亿元。
五、2019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8.92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7.08亿元、专项债务1.84亿元，列入债务付息科目。州级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4.32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4.04亿元、专项债务0.28亿元。州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4.23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3.98亿元、专项债务0.25亿元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债务付息支出0.01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0.06亿元、专项债务0.04亿元。县市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合计4.60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3.04亿元、专项债务1.56 亿元。
根据地方政府债券中央贴息补助资金文件要求，红河州2019年度收到地方政府债券中央贴息补助资金0.24亿元列入扶贫科目支出，不列入债务付息科目支出。

